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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  招標公告 

一、 標的名稱：嘉華中學 114 學年度高二校外教學。 

二、 案號：1150124002 

三、 招標次數：第 1次。 

四、 公告日期：民國 115 年 01 月 12 日 08 時起至民國 115 年 01 月 19 日 16 時止。  

五、 截標日期：民國 115 年 01 月 19 日 16 時整。 

六、 開標日期：民國 115 年 01 月 23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 30 分整。 

七、 開標地點：教學大樓 1F會議室。 

八、 押標金：新台幣肆萬伍仟元整。 

九、 本採購以統包辦理招標。 

十、 本採購允許提出替代方案。 

十一、 圖說金額： 

(一) 招標文件每份新台幣 200 元整 

(二) 領標日期：限專人至本校面取購領，公告日期內上班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

時，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至本校總務處（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）不

具名購領，逾期概不受理。所繳購領招標文件圖說費無論得標與否概不退

還。 

十二、 採行協商（否），投標文字：中文。 

十三、 履約期限：115 年 04 月 15 日至民國 115 年 04 月 17 日，共計 3天 2夜。 

十四、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： 

(一) 郵遞：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總務處收 

(二) 專人送達：本校總務處（嘉義市東區民權東路 45號）。 

十五、 聯絡單位：總務處 電話：（05）276-1716。 

十六、 廠商資格： 

(一) 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執照 

(二)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

(三) 有效期之公會會員證 

(四)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證 

(五)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與納稅證明（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，得以前

一期納稅證明代之） 

(六) 符合本須知各項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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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 本採購決標方式為： 

(一) 由本校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作業。 

(二) 廠商經資格標審查合格後才可進入評選服務建議書階段。 

(三) 評選服務建議書階段，廠商最多可派二人(含)出席。 

(四) 評選委員得就廠商之企所簡報及建議書分別提出詢問。並就招標文件規定之

評選項目及配分，確定評選結果，評選優勝廠商。 

十八、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：新台幣。 

十九、 本校有權在決標前任何時間取消本案之招標作業，投標廠商除退還押標      

金外，須放棄任何對本校之求償行為或追索權或提請任何訴訟。下列情形之一

不予開標決標： 

(一) 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。 

(二) 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。 

(三) 因應突發事故者。 

(四) 採購計畫變更或取消採購者。 

(五) 經本校認定之有違反採購公平之特殊情形。 

附錄說明： 

 


